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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掖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
关于 2022 年度综合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供销联社、市社各科室：

根据《张掖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 2022 年县区供销合作

社综合业绩考核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，经市社研究，定于 12 月中

旬对各县区供销联社 2022 年度综合业绩进行考核，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地点

年度考核于 2022 年 12 月中旬开始，下旬结束。集中考核安

排在市供销联社七楼会议室举行。具体时间为：

12 月 21 日上午：临泽县供销联社（9:00-10:00），高台县

供销联社（10:00-11:00），甘州区供销联社（11:00-12:00）。

12 月 21 日下午：山丹县供销联社（2:30-3:30），民乐县

供销联社（3：30-4:30），肃南县供销联社（4:30-5:30）。

二、考核方式及相关要求

1.开展自查。各县区社按照《张掖市供销联社关于 2022 年

县区供销合作社综合业绩考核工作安排的通知》要求，对照综

合业绩考核指标逐项开展自查，撰写年度综合业绩完成情况自

查报告，填报《2022 年县区供销合作社综合业绩考核数据完成

情况自查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2022 年县区综合业绩考核基层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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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和网络体系建设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按照《考核需提

供证明材料清单》要求提供相印资料。以上考核资料电子版于

12 月 20 日前打包报送合作指导科，纸质资料由各县区在集中考

核时携带。

2.集中考核。市社领导班子成员、各科室负责人查阅各县

区提供的印证资料，对各县区供销合作社综合业绩考核指标完

成情况进行现场考核打分。集中考核时涉及的统计指标、财务

指标数据以“两个平台”12 月底数据为准。

3.综合评分。集中考核结束后，市社根据综合业绩考核指

标完成情况，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以及奖惩情况，对各县区工

作进行综合评分，研究确定考核结果。

4.有关要求。各县区要高度重视，对年度考核工作进行认

真安排部署，明确考核指标责任人，确定专人负责考核联络工

作。要认真研究和核对各项指标完成情况，真实、准确、充分

提供有关印证资料，按期报送考核资料并参加集中考核。市社

各科室要及早与县区衔接，掌握工作进展和指标完成情况，确

保考准考实工作实绩，发挥好考核“指挥棒”作用。

附件：1.2022 年县区供销合作社综合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

况自查表

2.2022 年县区综合业绩考核基层组织和网络体系建

设情况汇总表

张掖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

2022 年 11 月 8 日



附件１

2022年县区供销合作社综合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自查表

考核内容
序
号

指标名称 分值 数据来源 责任科室
完成情况

2021 2022

履行为农服
务职责情况
（45分）

1
优化农资供
应和服务
（15分）

农资企业营业总收入 4 财务直报 财审科

售给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额 2 统计直报 流通科

水溶肥、有机肥销售量 1 统计直报 流通科

承担农资储备任务情况 2 证明材料 流通科

基层社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 3 统计直报 指导科

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规模 3 统计直报 指导科

2
提升农产品
流通服务水
平（15分）

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额 3 统计直报 流通科

生鲜农产品销售总额 3 统计直报 流通科

农副产品企业营业总收入增长率 3 财务直报 财审科

冷链物流业营业额 3 统计直报 流通科

参与“832平台”建设情况 3
统计数据、
和证明材料

财审科

3
增强日用消
费品下行能
力（8分）

消费品零售额 3 统计直报 流通科

县及县以下快递、配送营业额 3 统计直报 流通科

连锁企业在县、乡、村的直营加盟门店
数量

2 统计直报 流通科

4 再生资源销售额（3分） 3 统计直报 指导科

5 电子商务销售额（4分） 4 统计直报 流通科

组织体系建
设情况　

（4２分）

6

强化基层社
合作经济组
织属性（5

分）

基层社社员数量 3 统计直报 指导科

建立社员利益联结机制的基层社比例 2 统计直报 指导科

7
多种方式为
基层社服务
（5分）

改造升级薄弱基层社情况 3 证明材料 指导科

龙头企业带动的基层社数量 2
统计直报和
证明材料

指导科

8
增强基层社
服务功能
（11分）

基层社营业总收入增长率 3 财务直报 财审科

基层社所有者权益增长率 3 财务直报 财审科

自营基层社比例 2 统计直报 指导科

“基层组织规范化创建行动”实施情况 3 证明材料 指导科

9
完善联合社
治理结构
（10分）

新建立“三会”制度基层社数量和比例 3 证明材料 指导科

县区社按期召开理事会、监事会情况 2 证明材料 办公室

新开展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基层社数
量和比例

3 证明材料 指导科

成员社对联合社工作评价情况 2 证明材料 办公室



2022年县区供销合作社综合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自查表

考核内容
序
号

指标名称 分值 数据来源 责任科室
完成情况

2021 2022

组织体系建
设情况

（4２分）

10
理顺社企关
系（5分）

县区联社成立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3 统计直报 企业科

县区联社成立社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2 统计直报 企业科

11
创新联合合
作机制（6

分）

系统内联合合作在建项目数量 2 统计直报 综合业务科

被考核单位做实合作发展基金情况 3 证明材料 金融科

A级以上等级协会个数 1 统计直报 流通科

主要经济指
标运行情况
（40分）

12
经济总量
（15分）

销售总额 2 统计直报 金融科

社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5 财务直报 财审科

社有企业利润总额 4 财务直报 财审科

社有企业所有者权益 4 财务直报 财审科

13
增长速度
（19分）

销售总额增长率 2 统计直报 金融科

社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增长率 5 财务直报 财审科

社有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率 4 财务直报 财审科

社有企业所有者权益增长率 4 财务直报 财审科

净资产收益率 4 财务直报 财审科

14 “三降两清一扭”成效（6分） 6
财务直报和
证明材料

财审科
企业科

组织领导和
保障情况
（15分）

15
强化组织领
导（6分）

争取供销合作社工作纳入2022年度乡村
振兴重点工作布局情况

3 证明材料 指导科

争取党委、政府政策资金支持情况 3 证明材料 综合业务科

16
全面从严治
社（4分）

规范建立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制度情况 2 证明材料 办公室

被考核单位主要负责人与社有企业主要
负责人进行廉政谈话情况

2 证明材料 办公室

17 加强供销合作社教育培训情况（2分） 2 证明材料 办公室

18 加强宣传信息工作情况（3分） 3 证明材料 指导科

其他指标
（1８分）

19

根据年度改
革发展重点
工作设置
（10分）

深化综合改革、做强做优流通服务主业、推
进基层社建设扩面提质增效、推进联合社治
理创新、农资保供等年度重点工作得到总社
和地方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肯定性批示
情况

4 证明材料 办公室

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提升行动实施情
况

3 证明材料 流通科

推进“数字供销”建设情况 3 证明材料 流通科

20
特色工作
（８分）

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情况 2 证明材料 流通科

培育典型，在省社网站及同层次刊物宣
传情况

2 证明材料 指导科

参加省内外展会、推介销售商品情况 2 证明材料 流通科

报送材料、上下联动情况 2 证明材料 各科室

加分项 本年度获得县级表彰得1分，市级表彰得2分，省级表彰得3分，总社表彰得5分，
同项工作获得多次表彰的，按最高层次表彰加分，不累计加分。



2022年县区综合业绩考核基层组织和网络体系建设情况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

类别 名单 备注

自营基层社

基层社示范社

改造升级薄弱基层社

龙头企业带动的基层社 请注明哪个龙头企业带动哪个基层社

新建改造村级综合服
务社

新建

改造

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
和总社评定的农民专业合作

社示范社

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

2022年召开“三会”的基层
社

2022年新增开展“三位一体
”综合合作试点的基层社

系统内联合合作的在建项目



2022年县区综合业绩考核基层组织和网络体系建设情况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

类别 名单 备注

提取合作发展基金实体

县域集采集配中心

县级惠农服务中心

新建乡镇惠农服务平台

新发展村级惠农服务站点

新建改造乡镇综合超
市

新建

改造

新建改造庄稼医院

县级

乡镇级

村级

注：此表中填报的基层组织请填写全称，数量要与综合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表中一致


